
公告日期109年7月14日至7月1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信 109 偵 1951 侵占 吉安分局 王○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206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?○瑞 起訴

信 109 偵 2616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?○祿 起訴

信 109 偵 2616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?○芬 起訴

信 109 偵 2616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林○雄 起訴

信 109 偵 2734 家庭暴力防治 花蓮分局 林○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09 偵 2840 竊佔 簽○ 林○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2841 毀棄損壞 簽○ 林○樹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09 速偵 47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袁○翎 緩起訴處分

強 109 速偵 48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揭○生 緩起訴處分

強 109 速偵 48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徐○芳 緩起訴處分

強 109 速偵 48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○欽 緩起訴處分

強 109 速偵 48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L○N WANDEE 緩起訴處分

強 109 速偵 49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徐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9 速偵 49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9 速偵 492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佟○軒 緩起訴處分

精 109 偵 975 竊佔 吉安分局 姚○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 975 竊佔 吉安分局 高○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 975 竊佔 吉安分局 王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 975 竊佔 吉安分局 王○穆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 127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徐○峻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09 軍偵 51 偽造文書 花蓮憲兵 林○鋒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9 速偵 49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山 緩起訴處分

禮 109 速偵 49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朱○妹 緩起訴處分

禮 109 速偵 49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胡○婷 緩起訴處分

禮 109 速偵 496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玲 緩起訴處分

禮 109 速偵 49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9 速偵 498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潘○延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9 速偵 4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99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林○一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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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109年7月14日至7月1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孝 109 偵 1547 詐欺 東部機動站 林○一 緩起訴處分

孝 109 少連偵緝 3 竊盜 鳳林分局 潘○明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09 撤緩 89 公共危險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花蓮

縣警察局吉安分局）

曾子閎
撤銷緩起訴處分

（原偵查案號：108速偵1306號）

忠 108 偵 427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楊○鋒 不起訴處分

忠 108 偵 427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康○旻 不起訴處分

忠 108 偵 427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黃○鴻 不起訴處分

明 109 偵 1998 詐欺 臺灣高檢 楊○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2537 竊盜 吉安分局 李○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09 偵 2688 竊盜 玉里分局 黃朱○妹 起訴

明 109 偵緝 128 詐欺 霧峰分局 林○玖 起訴

明 109 毒偵 26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楊○芸 起訴

明 109 毒偵緝 45 毒品防制條例 海巡東部12隊 楊○芸 起訴

信 108 毒偵緝 2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張○強 無施傾向處分

禮 108 偵 3211 商標法 保二一03 洪○婕 起訴

禮 109 撤緩毒偵 23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林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9 偵 274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鍾○屏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速偵 50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朱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速偵 50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顏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速偵 50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妤 緩起訴處分

信 109 速偵 50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吳○君 緩起訴處分

信 109 速偵 50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邱○益 緩起訴處分

勤 108 偵 2988 政府採購法 檢○官簽分 李○州 緩起訴處分

勤 108 偵 2988 政府採購法 檢○官簽分 吳○穎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9 偵 85 政府採購法 花蓮縣政府 展○土木包工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9 偵 85 政府採購法 花蓮縣政府 吳○穎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9 偵 85 政府採購法 花蓮縣政府 李○州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偵 85 政府採購法 花蓮縣政府 謝○嫺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偵 85 政府採購法 花蓮縣政府 竹○土木包工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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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109年7月14日至7月1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勤 109 偵 2164 藥事法 吉安分局 陳○安 起訴

勤 109 偵緝 95 性犯罪防治法 花蓮分局 賴○章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9 偵緝 137 竊盜 玉里分局 鄒○昌 起訴

勤 109 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毛○龍 緩起訴處分

愛 109 偵 981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吳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215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黎○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偵緝 146 偽造文書 吉安分局 金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737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余○秋 起訴

潔 109 偵 1982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黃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偵 2095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2573 竊盜 花蓮分局 黃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偵 2856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毒偵 39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張○浩 緩起訴處分

潔 109 毒偵 421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楊○憲 起訴

平 109 偵 2420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謝○梵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偵 2540 傷害 新城分局 林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偵 2657 傷害 吉安分局 莊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緝 156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羅○元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撤緩偵 6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吳○妹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撤緩偵 63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陳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調偵 134 妨害名譽 花蓮吉安鄉所 連○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撤緩 88 竊盜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花蓮

縣警察局花蓮分局）

高永旭
撤銷緩起訴處分

（原偵查案號：108速偵1332號）

作 108 偵 4490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林○緯 起訴

作 108 偵 5234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8 偵 5234 詐欺 吉安分局 陳○展 起訴

作 109 偵 697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王○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偵 1256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?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偵 1256 傷害 花蓮分局 譚○杰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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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109年7月14日至7月19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作 109 偵 1331 毀棄損壞 新城分局 林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偵 2601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黃○茂 起訴

作 109 偵 2601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謝○貿 起訴

作 109 偵 270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曹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偵 270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蘭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9 偵 1881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陳○翔 起訴

愛 109 偵 1881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林○峰 起訴

愛 109 偵 2169 妨害秩序 吉安分局 李○緯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9 偵 2169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林○峰 起訴

愛 109 偵 2169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陳○翔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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